附件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接受访问学者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充分发挥我校学术辐射与带动作用，充实学校科研力量，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访问学者一般应是公安政法院校相关学科专业具有副教授及以上相当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或公安政法机关相关研究人员。
    第三条 访问学者的工作时间一般为一至两个学期。
    第四条 我校接受访问学者的指导教师，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为在研的省部级（含）以上科研项目负责人，或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为在研的国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以上所指科研项目应在指导期间按合同书或任务书规定未超期限）。
    第五条 访问学者应当参加其指导教师在研的科研课题研究，并在访学期内形成相关科研成果。根据访问学者所在学科专业需要和访问学者本人情况，经有关部门批准，可参加指导研究生、编写教材、承担教学工作或实验室技术工作。
第六条 学校每年5月和11月，根据有关教学院（系部）需求，汇总下一学期接受访问学者的学科专业目录、条件和人数，并公开发布。
第七条 拟来校做访问学者的，由本人申请、所在单位推荐、经商指导教师同意，学校批准后发出访问学者接受函。
第八条 访问学者应于每学期开学后二周内来校报到。来校后，由指导教师协助制定个人工作计划。参加科研活动的科研经费由指导教师承担。
第九条 访问学者可办理图书借阅证，使用实验室，所在院（系部）提供适当的工作条件。在校工作期间，应遵守学校的有关纪律规定，需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活动时，配发警（军）服的人员应按规定着装。离开北京应向所在院（系部）请假，回校后应销假。请假超过一周的，需报告原单位。
第十条 访问学者参加的科研项目或编写教材所取得的成果，应视所起作用的情况，与导师或主编协商，分享或署名。
第十一条 访问学者需旁听课程的，由所在教学院（系部）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访问学者如不能按期完成工作任务或出现不宜继续进行访问学者工作的，经指导教师或本人提出，报学校批准，取消或中止访问学者资格，并通知其选送单位。
第十三条 访问学者工作结束后，应写出工作总结，填写《访问学者工作考核表》，由指导教师写出评语，所在教学院（系部）考核，经学校审核颁发《访问学者证书》；被取消或中止访问学者资格及考核不合格的，可出具工作情况证明。
第十四条 访问学者考核根据其形成的最终科研成果和日常表现分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科研成果与导师课题一致的原则上确定为合格；与导师课题不一致或请假超过一个月不足二个月的原则上确定为基本合格；请假超过二个月或无科研成果的确定为不合格。
第十五条 访问学者不转户口。党、团员根据有关规定可转临时组织关系，参加相关院（系部）党、团组织活动。访问学者的工资、差旅费及医疗费等由选送单位负担。学校负责提供访问学者在我校工作期间的食宿安排，费用自理。
第十六条 访问学者应缴纳费用，每学期5000元。住宿由学校物业管理处统一安排，并收取住宿费每学期2500元（有特殊要求需提高住宿标准的，须经学校有关部门批准，超出部分，费用自理）。
第十七条 指导教师一般只能同时指导不超过2名访问学者。访问学者完成访问工作后，学校按照访问学者考核结果，对合格、基本合格的，向其指导教师发放指导费每学期每名访问学者1000元、600元，对考核不合格的不发放指导费。
第十八条 访问学者工作由科研处归口管理。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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